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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有关要求 
 

一、适用范围 

本要求适用于各省（区、市、兵团）开展 2018 年主要污染物总

量减排核算及国家复查核算。主要污染物是指国家实施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的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二氧化硫（SO2）、

氮氧化物（NOx）。 

二、考核原则 

（一）响应改善环境质量要求，提高总量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

的协调联动性。坚持环境质量考核和总量减排考核相结合，总量减

排考核结果服从环境质量考核结果，对总量减排数据和环境质量改

善成效之间差异过大的省份进行重点审核。 

（二）统筹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重点任务，通过减排核算推动其按期开展。在核算工程分类、核

算方法和核算参数选取原则中全面体现“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

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水十条”）重点任

务要求，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

划”“水十条”的积极性，促进减排工程措施落地。 

（三）推动实施排污许可制，加快建立企事业单位总量控制制

度。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固定污染源主

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应与排污许可制逐步衔接融合，对于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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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制的行业，企业如能满足排污许可证管理相关要求，做到

持证排污、按证排污，总量核算认可上报数据，不进行重点审查。 

（四）保持减排管理政策连贯性，做好与相关改革制度的衔接。

2018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方法中新增量测算、污染源分类以

及减排核算方法与 2017 年基本保持一致，并在 2017 年核算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 

三、考核方式 

考核采取年终审查方式，充分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总量减排

主体责任，实行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地市报告、省级核查、国家审查

的工作机制。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综合考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

计划”推进情况，与“水十条”考核情况、排污许可证管理实施情

况统筹协调，一体实施。国家根据环境质量考核结果对各省（区、

市、兵团）实行差异化审查，重点审查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未完成、

总量减排数据和环境质量改善成效差异过大、排污许可证核发任务

未完成的省份。 

对完成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省份，原则上认可上报总量减排比

例和重点工程减排量数据；对未完成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以及总量

减排数据和环境质量改善成效之间差异过大的省份，复核省级自主

核查核算数据。原则上，对于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省份，

复核时不予认可其他减排工程减排量；对于未完成大气环境质量改

善目标的省份，复核时仅认可重点工程减排量和其他减排工程中交

通运输业的减排量；未完成重点工程减排量的省份，认定其总量减

排指标未完成。 



 

 —  4  — 

四、核算方法 

（一）总体核算方法 

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包括两

项：2018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和 2018 年累计减排比例。2018 年累计

减排比例为累计至 2018 年各项减排工程新增削减量除以 2015 年排

放量。完成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省份，2018 年减排工程新增削减量

为重点工程减排量和其他减排工程减排量之和；未完成环境质量改

善目标的省份，2018 年减排工程新增削减量只包含重点工程减排量

及其他减排工程中交通运输业减排量。 

对于日常督查、年底抽查、环保专项行动等专项执法检查中发

现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不正常运转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超

标排污的，根据实际情况扣减 3倍当期的减排量或当月/当季排放量

按直排计算。 

（二）新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2018 年新增水污染物排放量主要包括城镇生活源新增排放量，

根据具有可靠数据来源的新增城镇人口或生活污水新增量等数据在

省级层面宏观测算，各省份对地市有考核要求的，可开展地市级生

活源新增排放量核算。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包括实施达标排放治

理的“散乱污”企业排放量。 

（三）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 

2018年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为2018年各省份通过工业

污染治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

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等形成的新增削减量之和。2018 年主要大气污染

物重点工程减排量为 2018 年各省份通过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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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清洁能源替代工程、结构调整关停淘汰等形成的新增削减量之

和。 

工业污染治理中火电、造纸、纺织、氮肥、制糖、农药制造、

制革、原料药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电镀、炼焦、玻璃、石化、水

泥和钢铁 15 个行业减排量依据发放的排污许可证进行全口径核算。

原则上，对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并能够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定期上

报执行报告，做到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企事业单位，认可上报数

据，不进行重点审核；对按要求取得排污许可证但未按要求上报执

行报告的企事业单位，不认可新增减排量。 

除上述 15 个行业外的其他行业依据《关于印发<2017 年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有关要求>的通知》（环办规财函〔2017〕1911 号）

执行。 

（四）其他减排工程减排量核算 

除重点工程外，将能够改善环境质量的其他工程纳入其他减排

工程减排量核算。2018 年主要水污染物其他减排工程减排量为 2018

年各省份通过“小”企业取缔、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农村分散型污水收集处理、环保疏浚、网箱养殖拆除、畜禽

养殖关停、人工湿地工程等形成的新增削减量之和。2018 年主要大

气污染物其他减排工程减排量为 2018 年各省份通过散煤清洁化和交

通运输减排等形成的新增削减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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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方法 
 

一、城镇生活源主要水污染物新增排放量核算方法 

城镇生活源主要水污染物新增排放量测算方法包括两种：一是

根据城镇新增人口及排污系数测算；二是根据城镇生活用水新增量

折算污水排放量及全省生活污水平均浓度测算。各省（区、市、兵

团）可在数据具有可靠来源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任一方法

测算。无法提供以上数据的，采用“十二五”生活源新增排放量测

算方法计算。生态环境部重点审查环境质量改善与总量减排关系不

协调、年度减排量畸高省份的新增量。 

方法一： 

城镇生活源主要水污染物新增排放量通过比较 2018 年与 2017

年新增城镇人口带来的污染物增加量进行核算，核算公式如下： 

210 DePE 综合新增生活新增          （1-1） 

式中：E生活新增—2018年各省（区、市、兵团）城镇生活源主要水

污染物新增排放量，吨； 

P新增—2018年新增城镇人口数，万人； 

e综合—各省（区、市、兵团）城镇生活源主要水污染物综合产生

系数，克/人·日；取值参考附表1-1。 

D—天数，2018年全年天数。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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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新增城镇人口数量，原则上采用

省级统计部门数据。没有快报数据或快报数据与上年公布数据相比

存在显著差异且无合理解释的，按上年增长率取值。 

方法二： 

城镇生活源主要水污染物新增排放量通过比较 2018 年与 2017

年城镇生活排水新增排放量及城镇生活污水主要水污染物年均排放

浓度进行核算，核算公式如下： 

2

020172018
10)  CQQE 生活排水生活排水生活新增 （      （1-2） 

式中：E 生活新增—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城镇生活源主要

水污染物新增排放量，吨； 

Q2018 生活排水—2018 年城镇生活排水总量，万吨； 

Q2017 生活排水—2017 年城镇生活排水总量，万吨； 

C0—城镇生活污水主要水污染物年均排放浓度，毫克/升。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城镇生活排水量可用实际数据或由生活用水量和排水系数

计算得出，城镇生活排水量和用水量按照以下顺序取值：①省级统

计部门数据；②建设、水利、城管相关部门数据；③2018 年城镇生

活用水量未公布的，根据2017年城镇生活用水量增长率推算，如2017

年数据存在突变，根据“十二五”城镇生活用水量年均增长率推算。

测算时，应选择同一口径数据进行城镇生活用水量计算。 

（2）城镇生活污水主要水污染物平均浓度（C0）根据 2018 年

各省（区、市、兵团）仅处理生活污水的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污染物

加权平均浓度进行核算，取值为参与计算的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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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加权后的进水污染物浓度平均值。 

二、重点工程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核算方法 

（一）工业污染治理 

1.已发放排污许可证的行业 

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并能够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定期上报执行

报告的企业，采用项目累加法逐一核算。核算公式如下： 

 


n

j jjjj CQCQR
1

2

2018201820172017 10)（许可（执行）     （1-3） 

式中：R 许可（执行）—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已发放排污许

可证企业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n—2018 年定期上报执行报告的行业企业总数，个； 

Qj2017—第 j个企业 2017 年废水排放量，万吨； 

Cj2017—第 j个企业 2017 年主要水污染物年均排放浓度，毫克/升； 

Qj2018—第 j个企业 2018 年废水排放量，万吨； 

Cj2018—第 j个企业 2018 年主要水污染物年均排放浓度，毫克/升。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企业 2018 年废水排放量和主要水污染物年均排放浓度取

许可证执行报告数据，企业 2017 年废水排放量和主要水污染物年均

排放浓度取 2017 年企业实际监测数据。 

（2）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但未取得许可证的企业，或按要求取

得排污许可证但未按要求上报执行报告的企事业单位，如存在新增

削减量的不予认可。 

2.其他行业 

其他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是指火电、造纸、纺织、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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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制糖、农药制造、制革、原料药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电镀、

炼焦、玻璃、石化、水泥和钢铁 15 个行业中未要求发放排污许可证

企业和 15 个行业外其他行业，工业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废水深度治

理及回用等综合措施实现的污染物新增削减量之和，采用项目累加

法逐一核算。其他行业暂不开展全口径核算。核算公式如下： 

 


n

j jjjj CQCQR
1

2

2018201820172017 10)（其他行业      （1-4） 

式中：R 其他行业—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其他行业污染治

理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n—2018 年其他行业污染治理项目总数，个； 

Qj2017—第 j个企业 2017 年废水排放量，万吨； 

Cj2017—第 j个企业 2017 年主要水污染物年均排放浓度，毫克/升； 

Qj2018—第 j个企业 2018 年废水排放量，万吨； 

Cj2018—第 j个企业 2018 年主要水污染物年均排放浓度，毫克/升。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其他行业企业废水排放量和主要水污染物年均排放浓度数

据按照以下顺序取值：①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有效连续在线监

测数据；②执法监测数据以及排污单位按照监测规范或委托监测机

构开展手工监测获取的有效数据。待行业实施排污许可制后，对于

持有排污许可证，并按照行业排污许可证要求，上报年度执行报告

和每月或每季度主要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的企业，认可上报数据，

不进行重点审查；对于未按照要求上报排放数据的，作为重点审查

对象。 

（2）2018 年无法提供连续、有效监测数据，自动监测数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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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率在 75%以下，监测数据超标或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不予核定

新增削减量。 

（3）新增削减量核算不再考虑企业产品产量变化对污染物排放

量的影响，仅对实施有效减排措施企业的污染物实际排放削减情况

进行核算。 

（4）新、扩建项目实施“三同时”治理工程，不予核定新增削

减量。 

（5）废水排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企业污染物平均排放浓

度按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相应时段污染物平均排放浓度取值。 

（6）2018 年现有处理设施在日常督查、年底抽查、环保专项行

动等专项执法检查中发现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污染物去除效率下

降或不正常运转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超标排污的，根据实际

情况扣减 3倍当期的减排量或当月/当季排放量按直排计算。 

（7）对于结构关停项目，2018 年废水排放量取 0，新增削减量

一次性结清。 

（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为各省（区、市、

兵团）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新（扩）建、提标改造、配套管网完善新

增污染物削减量之和，采用项目全口径逐一核算，核算公式如下： 

     


n

j jjjjjj
CCQCCQR

1

2

2017o2017i20172018o2018i2018
10生活生活城镇生活 （1-5） 

式中：R 城镇生活—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城镇生活污水处

理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n—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总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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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2018生活—第j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2018年生活污水排放总量，

万吨； 

Cji2018—第 j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2018 年生活污水主要水污染

物平均进水浓度，毫克/升； 

Cjo2018—第 j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2018 年生活污水主要水污染

物平均出水浓度，毫克/升； 

Qj2017生活—第j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2017年生活污水排放总量，

万吨； 

Cji2017—第 j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2017 年生活污水主要水污染

物平均进水浓度，毫克/升； 

Cjo2017—第 j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2017 年生活污水主要水污染

物平均出水浓度，毫克/升。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水量和主要水污染物年均浓度数

据，按照以下顺序取值：①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有效连续在线

监测数据；②执法监测数据以及排污单位按照监测规范或委托监测

机构开展手工监测获取的有效数据。 

（2）既处理工业废水又处理生活污水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仅计算生活污水部分的新增削减量，工业减排量在工业污染源治理

中单独核算。该类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为污水处理厂总排

水量减去纳管工业废水排放量，其生活污水平均进水浓度为污水处

理厂实际平均进水浓度扣除纳管工业废水进口浓度影响后的污染物

浓度。纳管工业废水排放量和污染物排放浓度数据优先选用按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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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有效连续在线监测数据；其次可以选取执法监测

数据以及排污单位按照监测规范或委托监测机构开展手工监测获取

的有效数据；如无任何监测数据，则按照纳管协议签订数据取值。 

（3）原则上，对已安装在线监测设备且符合监测规范、数据合

理的，或具备执法监测数据（含监督性监测）的以及排污单位按照

监测规范或委托监测机构开展手工监测获取有效数据的分散型污水

处理设施，纳入重点工程核算范畴。 

（三）再生水利用 

再生水利用新增主要水污染物削减量是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通过对生活污水进行再生水工艺净化处理，达到可用的水质标准

后，回用至工业生产、市政杂用和景观环境，所形成的污染物新增

削减量，采用项目累加法逐一核算，核算公式如下： 

 


n

j jjj
CQQR

1

2

201820172018
10)再生水再生水再生水 （      （1-6） 

式中：R再生水—2018年各省（区、市、兵团）再生水利用污染物

新增削减量，吨； 

n—2018 年再生水利用项目总数，个； 

Qj2018再生水—第j个再生水利用设施2018年生活污水再生水累计利

用量，万吨； 

Qj2017再生水—第j个再生水利用设施2017年生活污水再生水累计利

用量，万吨； 

Cj2018—第 j 个再生水利用设施 2018 年主要水污染物平均进口浓

度，毫克/升。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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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生水利用设施累计利用水量及平均浓度按照以下顺序取

值：①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有效连续在线监测数据；②执法监

测数据以及排污单位按照监测规范或委托监测机构开展手工监测获

取的有效数据。 

（2）再生水用途包括用于工业生产、城市杂用和景观环境。原

则上，各省（区、市、兵团）2018 年用于景观环境的再生水量不超

过用于工业生产和城市杂用再生水量之和。再生水回用于农田灌溉

的，暂不予核算。 

（3）工业企业自行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实现减排的，纳入工业

污染源减排核算范畴，不在此核算。 

（四）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治理与资源化利用 

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治理与资源化利用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

量为猪、奶牛、肉牛、蛋鸡和肉鸡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配套

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用设施实现的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

量之和。核算公式如下： 

肉鸡蛋鸡肉牛奶牛猪规模化 RRRRRR           （1-7） 

   


n

j ijijiiji
ffePR

1

310原始去除率认定去除率治理项目     （1-8） 

式中：R 规模化—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小区）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Ri 治理项目—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第 i 类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小区）治理项目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n—2018 年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治理项目总数，个； 

Pij—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第 i 类畜禽第 j 个规模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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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小区）治理项目存（出）栏量，头（只）；猪、肉牛、肉鸡

以出栏量计，奶牛、蛋鸡以存栏量计； 

ei—第i类畜禽产污系数，千克/头（只）·年，取值参考附表1-2； 

fij 认定去除率—第 i类畜禽第 j个养殖场（小区）治理模式对应的污

染物去除率，%；取值参考附表 1-3； 

fij 原始去除率—“十二五”各省（区、市、兵团）五类畜禽减排核算

中未认定减排项目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污染物平均去除率，%；

取值参考附表 1-4。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减排以促进粪污资源化利用为核心。 

（2）减排项目原则上必须采用干清粪方式，并有效实现雨污分

流，污染治理与综合利用设施必须与养殖规模配套。 

（3）采用粪污肥料化利用的减排项目须实现粪污无害化，并符

合土地消纳能力，须配备能满足当地施肥间隔期存储要求的粪污贮

存设施和粪污利用设施（如输送车辆、管道、沟渠等）。 

（4）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受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方式、社

会经济条件影响大，各省（市、区、兵团）可结合地区特点及环境

质量要求确定粪污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的具体核算要求。 

三、其他减排工程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核算方法 

除重点工程以外，总量减排核算还将与“水十条”中各项重点

任务紧密衔接，纳入能够显著改善水环境质量的其他减排工程。

2018 年核算的其他减排工程主要包括“小”企业取缔、生活垃圾

处理处置、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环保疏浚、网箱养殖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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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畜禽养殖场关停以及人工湿地建设工程等。各省（区、市、兵

团）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自行确定对改善水

环境质量有显著作用的海绵城市建设、非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集中

治理、绿色生态农业、蓝藻打捞等其他工程措施的减排核算方法，

但需将新增量纳入当年核算。原则上，其他减排工程在省级层面宏

观测算、平衡分析。 

（一）“小”企业取缔 

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要求，各省（区、市、兵团）应全部

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生产项目。2018 年各省（区、市、

兵团）“小”企业取缔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为取缔前各企业污

染物排放量之和。核算公式如下： 

  


n

j ijij ePR
1小                   （1-9） 

式中：R 小—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取缔“小”企业水污

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Pij—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第 i类行业第 j个取缔“小”

企业取缔前生产规模，吨； 

ei—第 i 类行业第 j 个取缔“小”企业排污系数，吨/吨，取值参

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对于排放量统计在 2015 年各省（区、市、兵团）基数当

中的，在“二、重点工程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核算方法”中“（一）

工业污染治理”中核算，其余取缔项目在本部分核算。 

（2）2017 年底前的取缔项目不在核算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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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省（区、市、兵团）“小”企业取缔核算需提供小“企”

业取缔的全口径清单及“十三五”期间计划取缔企业清单（可选报），

包括名称、时间、产能文号等内容。 

（4）对 2018 年完成取缔的项目需要提供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

如当地政府的关闭文件、环境监察部门监察记录等实证性的证明材料。 

（二）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各省（区、市、兵团）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主要水污染物新增

削减量为新增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和原有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增加

污水处理量实现的新增削减量之和。核算公式如下： 

 


n

j j
RR

1 垃圾垃圾                  （1-10） 

     2

2017o2017i2017i2018o2018i2018 10 jjjjjjj
CCQCCQR垃圾  （1-11） 

式中：R 垃圾—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城镇生活垃圾处理

场渗滤液处理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R垃圾j—2018年各省（区、市、兵团）第j家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

垃圾渗滤液处理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n—2018年生活垃圾处理场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减排项目总数，个； 

Qj2018—第j家生活垃圾处理场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2018年排水

量，万吨； 

Cji2018—第j家生活垃圾处理场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2018年主要

水污染物进口浓度，毫克/升； 

Cjo2018—第j家生活垃圾处理场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2018年主要

水污染物出口浓度，毫克/升； 

Cji2017—第j家生活垃圾处理场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2017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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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进口浓度，毫克/升； 

Cjo2017—第j家生活垃圾处理场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2017年主要

水污染物出口浓度，毫克/升。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按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工程设计和建

设，达到排放标准、配备完善的设施运行监控装置和排水监测设施

且数据真实有效的，排水量和浓度采用在线监测直接测量数据取

值。 

（2）有相关工程措施支撑，渗滤液处理量大幅增加的，纳入减

排核算。 

（3）如地方采用其他方式处理处置城镇生活垃圾的，可根据实

际情况，在相关研究结果基础上自行确定核算方法及相关参数，报

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审定。 

（三）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核算公式如下： 

  rcMMR i  20172018垃圾             （1-12） 

式中：R 垃圾—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处置形成的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M2018—2018 年农村生活垃圾安全处理处置量，吨； 

M2017—2017 年农村生活垃圾安全处理处置量，吨； 

ci—垃圾中第 i类污染物的含量，%； 

r—污染物溶出率，%。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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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生活垃圾指农村人口在日常生活和为日常生活提供服

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厨余物、日用品废弃物、燃

料废渣等（建筑垃圾除外）。 

（2）主要减排方式包括农村生活垃圾的卫生填埋、焚烧和资源

化利用等安全处理处置途径。 

（3）农村生活垃圾安全处理处置量的确认应当附 2018 年、2017

年农村生活垃圾转运清单和垃圾妥善处理处置的去向证明（一般由

乡镇政府以及接收处理单位提供证明）。 

（4）一般情况下，垃圾中化学需氧量含量（cCOD）、氨氮含量

（c 氨氮）分别取3%、0.3%，污染物溶出率（r）取10%。 

（5）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在相关研究结果基础上自行确定核算

方法及相关参数的，报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审定。 

（四）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各省（区、市、兵团）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主要水污

染物新增削减量为新建分散型处理设施实现的新增削减量之和。核

算公式如下： 

   


n

j jjj
CCQR

1

2

oi
10分散分散分散分散        （1-13） 

式中：R 分散—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农村分散型生活污

水收集处理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n—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总数，家； 

Qj 分散—第 j 家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2018 年生活污

水排放总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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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i 分散—第j家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2018年生活污

水主要水污染物平均进水浓度，毫克/升； 

Cjo 分散—第j家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2018年生活污

水主要水污染物平均出水浓度，毫克/升。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污水排放量和主要水污

染物年均排放浓度数据，依据执法监测数据、排污单位按照监测规

范或委托监测机构开展手工监测获取的有效数据确定。 

（2）处理设施在日常督查、年底抽查、环保专项行动等专项执

法检查中发现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污染物去除效率下降或不正常

运转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超标排污的，不计入减排量。 

（3）已认定过减排量的处理设施，在日常督查、年底抽查、环

保专项行动等专项执法检查中发现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污染物去

除效率下降或不正常运转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超标排污的，

扣减 3倍当期的减排量。 

（五）环保疏浚 

环保疏浚工程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为对水体（河道、湖泊）

中的污染底泥进行疏挖，疏挖底泥经过安全处理处置后，减少的污

染物排放量。采用项目累加法逐一核算，核算公式如下： 

 


n

j j
RR

1 环保疏浚环保疏浚                （1-14） 

910 iij
ecrMR环保疏浚             （1-15） 

式中：R 环保疏浚—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底泥（河道、湖

泊）环保疏浚形成的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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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环保疏浚 j—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第 j 个环保疏浚工程形

成的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n—2018 年环保疏浚工程减排项目总数，个； 

M—2018 年疏浚的受污染底泥土方量，立方米； 

r—疏浚的受污染底泥容重，千克/立方米； 

ci—疏浚的受污染底泥中主要水污染物的含量，毫克/千克； 

ei—疏浚的受污染底泥中主要水污染物的释放系数。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原则上，计入环保疏浚工程减排量核算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①项目须有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告、施工图和验收报

告；②根据相关研究，对超过一定污染程度的底泥进行疏浚才会有

显著改善水质的效果，因此要求疏浚的底泥中污染物总氮含量大于

等于 1500 毫克/千克或者疏浚河道列入省级政府水体达标方案、黑

臭水体整治清单；③疏浚底泥得到卫生填埋或资源化利用等安全处

理处置，并体现在项目验收报告中。 

（2）2018年疏浚的受污染底泥土方量（M）原则上从当地政府（水

利部门、住建部门或项目实施的主管单位）提供的相关项目验收报告中

获取。 

（3）疏浚底泥容重（r）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报告数据取值。 

（4）化学需氧量含量（cCOD）按有机质含量（c 有机质）取值，氨

氮含量（c 氨氮）按总氮含量（c 总氮）的 50%取值。c 总氮、c 有机质根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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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告数据取值。 

（5）化学需氧量释放系数（eCOD）、氨氮释放系数（e 氨氮）分别

取 0.5‰和 2‰。地方也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相关研究结果基础

上自行确定释放系数，报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审定。 

（六）网箱养殖拆除 

网箱养殖拆除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是指 2017 年底前在国家

重点流域、区域以及各地规划确定的重点保护水体中建成的网箱于

2018 年被拆除形成的减排量。网箱养殖拆除工程新增削减量核算公

式如下： 

610 rSR网箱养殖                  （1-16） 

式中：R 网箱养殖—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网箱养殖拆除形

成的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S—2018 年网箱养殖拆除形成的减产量，千克； 

r—网箱养殖排污系数，克/千克。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计入网箱养殖拆除工程减排量计算的水体，必须是国家重

点流域、区域以及各地规划确定的重点保护水体，且须当地政府提

供“水十条”项目库或省级“十三五”环保规划证明材料。 

（2）各网箱养殖种类对应的 2018 年网箱养殖拆除形成的减产

量（S）须由当地渔业部门提供证明材料。 

（3）网箱养殖排污系数（r）采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水

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数据，具体见附表 1-5。各省（区、

市、兵团）也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自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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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排污系数，报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审定。 

（七）畜禽养殖场关停 

畜禽养殖场关停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是指 2018 年清理、关

停、取缔的畜禽养殖场形成的减排量。减排量核算公式如下： 

   


n

j ijiiji fePR
1

3
畜禽关停 101

        （1-17） 

Ri 畜禽关停—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第 i 类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小区）清理、关停、取缔项目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Pij—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第 i 类畜禽第 j 个规模化养

殖场（小区）治理项目存（出）栏量，头（只）；猪、肉牛、肉鸡

以出栏量计，奶牛、蛋鸡以存栏量计； 

ei—第i类畜禽产污系数，千克/头（只）·年，取值参考附表1-2； 

fij—第 i 类畜禽第 j 个养殖场（小区）“十二五”认定的污染

物平均去除率，%；取值参考附表 1-4。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各省（区、市、兵团）核算的清理、关停、取缔的畜禽养殖场

需提供 2018 年清理、关停、取缔相关证明材料，无法证明为 2018

年清理、关停、取缔的养殖场不认可其减排量。 

（八）人工湿地建设 

人工湿地净化主要水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是指各省（区、市）2018

年新建和恢复的河（湖）滨湿地，通过物理、化学过程以及生物化

学作用等减少进入水体中污染物形成的减排量。人工湿地净化减排

量采用监测数据法核算，减排量核算公式如下： 

  


n

j jjjj
CQCQR

1

610出出进进人工湿地净化         （1-18） 



 

 —  23  — 

R 人工湿地净化—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人工湿地污染负荷新

增减排量，吨； 

Q 进 j—第 j条入湿地河流 2018 年年径流量，立方米； 

C 进 j—第 j条入湿地河流 2018 年污染物年均浓度，毫克/升； 

Q 出 j—第 j条流出湿地河流 2018 年年径流量，立方米； 

C 出 j—第 j条流出湿地河流 2018 年污染物年均浓度，毫克/升；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纳入主要污染物减排核算的新增人工湿地，必须具备以下

条件：①人工湿地工程为 2018 年建设完成，做到规范设计、施工与

建设，提供环保审批和验收材料；②提供湿地长效运行管理维护的

证明材料，包括配备专业的运营管理队伍，植被收割及妥善处理处

置，运行费用有稳定保障。 

（2）人工湿地工程进出口均需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新增减排量

测算取在线监测设备径流量和浓度数据，无在线监测设备人工湿地

减排量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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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各省（区、市、兵团）城镇生活源污染物 

综 合 产 生 系 数 表 
 

（单位：克/人·日) 

省    份 COD 氨    氮 

北京 79 9.7 

天津 68 9.4 

河北 60 8.2 

山西 64 8.5 

内蒙古 64 8.0 

辽宁 64 8.7 

吉林 63 8.2 

黑龙江 59 8.1 

上海 76 9.7 

江苏 69 9.0 

浙江 72 9.4 

安徽 65 7.7 

福建 67 8.7 

江西 68 8.0 

山东 65 8.7 

河南 60 7.7 

湖北 64 8.0 

湖南 66 8.0 

广东 7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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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COD 氨    氮 

广西 67 8.3 

海南 64 7.9 

重庆 68 8.7 

四川 71 8.7 

贵州 64 8.0 

云南 71 8.5 

西藏 59 7.7 

陕西 61 7.9 

甘肃 59 7.8 

青海 60 7.8 

宁夏 62 7.8 

新疆 63 7.7 

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新疆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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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猪、奶牛、肉牛、蛋鸡、肉鸡产污系数表 

 

畜禽养殖类别 
猪 

（千克/头） 

奶牛 

（千克/头·年） 

肉牛 

（千克/头） 

蛋鸡 

（千克/只·年） 

肉鸡 

（千克/只） 

COD 产生系数 36 1065 712 3.32 0.99 

NH3-N产生系数 1.80 2.85 2.52 0.1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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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各类治理模式 COD 与氨氮去除率 
 

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 COD 去除率查询表 

 治理模式 

粪便（含沼渣） 

堆肥发酵

后农用 

厌氧发

酵(沼渣

农用) 

用作饲料

及池塘养

鱼等 

基质生产

（食用

菌、蚯蚓、

蝇蛆等） 

用作卧

床垫料

（奶牛） 

用作燃料

（牛粪） 
生产有机肥 

发酵床垫

料农用 

发酵床垫

料生产有

机肥 

尿污

（含

沼液） 

储存（厌氧发酵后沼液）农用 90% 90% 90% 92% 93% 93% 95% -- -- 

厌氧好氧处理后达标排放 93% 93% 93% 93% 95% 95% 97% -- -- 

厌氧好氧处理后循环利用 95% 95% 95% 95% 95% 95% 97% -- -- 

生产液态有机肥（叶面肥） 97% 97% 97% 97% 97% 97% 100% -- -- 

发酵床垫料还田农用 -- -- -- -- -- -- -- 90% -- 

发酵床垫料生产有机肥 -- -- -- -- -- -- --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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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氨氮去除率查询表 

 治理模式 

粪便（含沼渣） 

堆肥 

发酵后 

农用 

厌氧发

酵(沼渣

农用) 

用做饲料

及池塘养

鱼等 

基质生产

（食用

菌、蚯蚓、

蝇蛆等） 

用做 

卧床垫料 

（奶牛） 

用做燃料

（牛粪） 

生产有

机肥 

发酵 

床垫料 

农用 

发酵床垫

料生产有

机肥 

尿污

（含

沼液） 

储存（厌氧发酵后沼液）农用 70% 70% 70% 70% 79% 79% 82% -- -- 

厌氧好氧处理后达标排放 75% 75% 75% 75% 83% 83% 85% -- -- 

厌氧好氧处理后循环利用 77% 77% 77% 79% 85% 85% 87% -- -- 

生产液态有机肥（叶面肥） 80% 80% 80% 82% 87% 87% 100% -- -- 

发酵床垫料还田农用 -- -- -- -- -- -- -- 75% -- 

发酵床垫料生产有机肥 -- -- -- -- -- -- -- -- 80% 

注：1.各地应以种养结合为基本治理思路，结合本区域自然环境特点和养殖压力因地制宜选择经济、简单、实用的治污模式，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

水平。对于西北、东北、华北等北方区域，建议选择堆肥发酵后就近就地还田农用、基质生产等基本治污模式。华东、华南、西南等地需根据养殖

场周边耕地配备情况实行“地应一策”，消纳土地确实不足的养殖企业，可采取粪便生产有机肥、尿液深度处理后达标排放模式。 

    2.蛋鸡、肉鸡养殖无尿液，仅少量冲洗废水，污水经储存后农业利用按污水“生产液态有机肥”的方式取去除率值。 

3.各地在附表 1-3 基础上拓展畜禽规模养殖粪污治理与资源化综合利用模式的，可根据研究成果自行确定减排核算方法，报生态环境部组织专

家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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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十二五”未认定减排项目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污染物平均去除率表 
 

（单位：%） 

地区 
猪 奶牛 肉牛 蛋鸡 肉鸡 

COD NH3-N COD NH3-N COD NH3-N COD NH3-N COD NH3-N 

北京 82.1 31.8 84.4 27.6 85.2 26.1 90.6 70.4 91.7 70.0 

天津 82.7 25.0 83.2 16.6 89.4 27.0 87.6 63.6 85.9 57.5 

河北 84.9 54.7 88.0 54.4 89.8 63.0 89.7 72.2 90.7 73.0 

山西 85.6 53.0 85.3 35.8 86.5 48.7 89.6 71.2 91.1 70.3 

内蒙古 81.7 28.3 83.6 22.4 85.0 28.0 88.9 68.9 90.6 74.6 

辽宁 79.4 38.2 79.1 27.3 84.6 37.7 86.5 66.4 85.3 67.0 

吉林 83.7 47.4 82.8 23.5 86.7 52.9 88.5 67.3 91.3 69.0 

黑龙江 79.2 25.1 81.8 22.9 81.4 23.8 86.8 62.3 88.9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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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猪 奶牛 肉牛 蛋鸡 肉鸡 

COD NH3-N COD NH3-N COD NH3-N COD NH3-N COD NH3-N 

上海 85.1 43.4 89.1 50.7 85.8 23.0 94.2 81.2 93.5 77.7 

江苏 79.1 35.5 85.4 40.3 85.4 38.7 86 64.2 93.3 79.5 

浙江 83.2 36.4 87.8 42.1 88.5 34.2 90.1 72.3 91.8 75.1 

安徽 78.2 27.0 63.4 20 84.2 28.4 87.3 63.3 86.2 66.2 

福建 81.4 23.7 82.1 8.5 84.1 5.0 88.1 65.6 90.6 71.7 

江西 82.32 37.3 86.9 46.9 90.0 65.6 88.9 71.2 89.4 66.5 

山东 84.9 55.0 88.4 48.8 89.6 59.5 89.8 71.1 91.3 71.1 

河南 84.6 46.2 87.6 50.1 90.1 60.1 91.1 72.9 92.4 74.2 

湖北 84.5 45.5 84.5 34.5 90.5 61.8 89.7 69.9 90.6 71.5 

湖南 83.6 38.8 82.7 13.3 88.3 51.3 88.7 67.0 91.6 73.8 

广东 81.4 29.6 86.2 33 85.1 28.3 87.9 66.6 85.2 54.6 

广西 80.8 35.6 76.7 30.4 84.4 31.5 87.6 70.7 90.3 74.0 

海南 73 36.2 79.2 47.4 83.0 24.0 91.3 79 87.5 69.2 

重庆 81.9 26.2 86.1 33.5 85.2 28.4 86.9 61.5 87.7 63.0 

四川 84.7 49.2 86.2 43 87.4 49.3 87.5 63.8 85.5 61.4 

贵州 77.3 33.9 85.4 42.7 88.0 40.9 90.2 70.6 89.2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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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猪 奶牛 肉牛 蛋鸡 肉鸡 

COD NH3-N COD NH3-N COD NH3-N COD NH3-N COD NH3-N 

云南 83.5 41.9 92.0 57 89.2 46.0 94.3 81.5 93.3 79.5 

西藏           

陕西 80.2 39.6 84.8 38.3 81.1 41.4 84.3 62.3 89.8 68.2 

甘肃 82.2 26.4 84.7 30.7 84.1 27.0 90.2 70.3 91.0 68.1 

青海 83.3 30.3 84.6 31.4 84.9 27.4 90.9 67.8 92.0 68.0 

宁夏 84.4 33.3 89.8 66.2 85.4 31.4 90.1 75.2 92.0 68.0 

新疆 81.8 29.9 82.9 27.6 82.9 29.1 85.4 63.9 92.6 71.6 

兵团 83.6 34.0 84.9 36.3 84.2 40.6 88.5 70.1 87.5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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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淡水网箱养殖排污系数表 
 

（单位：克/千克） 

品  种 适用区域 COD 氨氮 

鲟鱼 

东北区 7 15 

北部区 7 10 

中部区、南部区 7 8 

草鱼 

东北区、北部区、 

中部区 
37 10 

南部区 37 10 

鲢鱼 全国 29 7 

鳙鱼 全国 22 8 

鲤鱼 

东北区 42 14 

北部区 42 12 

中部区、南部区 42 14 

鲫鱼 
东北区、北部区 22 9 

中部区、南部区 22 5 

鳊鱼 全国 6 3 

鲶鱼、鮰鱼、 

黄颡鱼 

东北区、北部区、 

中部区 
74 7 

南部区 74 11 

鲑鱼 

东北区 7 15 

北部区 7 10 

中部区、南部区 7 8 

黄鳝 

东北区、北部区、 

中部区 
276 17 

南部区 27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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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适用区域 COD 氨氮 

鳜鱼 

东北区、北部区、 

中部区 
97 12 

南部区 97 4 

乌鳢 全国 196 29 

罗非鱼 全国 92 9 

其他 

东北区 47 14 

北部区 47 11 

中部区 47 12 

南部区 4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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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方法 
 

一、主要大气污染物新增量核算方法 

对于未纳入环境统计口径的散乱污企业，2018 年实施达标排放

治理工程的，需测算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并将其作为新增排放

量纳入当年核算，排放量可采用环评批复中的批复量，如无环评批

复量则采用下列核算公式计算。核算公式如下： 

  3101  pfPE散乱污企业               （2-1） 

式中：E 散乱污企业—实施达标排放治理的散乱污企业 2018 年主要大

气污染物排放量，吨； 

P—实施达标排放治理的散乱污企业 2018 年主要产品产量，吨； 

pf—单位产品污染物产污系数，千克/吨产品，具体参照《第一

次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2010 年修订版）； 

—污染治理设施去除效率，%。 

二、重点工程主要大气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核算方法 

（一）工业污染治理 

火电、有色金属冶炼、电镀、炼焦、玻璃、石化、水泥和钢铁

等 15个已基本发放排污许可证的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按照

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核

算，主要大气污染物新增削减量为各行业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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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量之和，采用项目累加法逐一核算。 

1.已开展全口径核算行业 

对于电力、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已开展全口径核算的行业，

2018 年仍采用全口径核算，新增削减量为 2017 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核

定排放量与 2018 年实际排放量之差。核算公式如下： 

    


m

k

n

i ii TQCER
1 1

9

201820182017 10
        （2-2） 

式中：R—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电力、钢铁、水泥、平

板玻璃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新增削减量，吨； 

E2017—2017 年各省（区、市、兵团）全口径核算行业第 k个企业

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钢铁企业 2017 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以环统

数据为准，吨； 

m—各省（区、市、兵团）全口径核算行业企业个数，个； 

Ci2018—2018 年第 k 个企业第 i 个排放口标准状态下干烟气污染

物的小时排放质量浓度，毫克/立方米； 

Qi2018—2018年第i个排放口标准状态下干烟气排放量，立方米/小时； 

T—2018 年第 i个排放口累计运行时间，小时； 

n—2018 年第 k个企业排放口数量，个。 

对于取得排污许可证未按要求报送执行报告的，仍按《关于印

发<2017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有关要求>的通知》（环办规财

函〔2017〕1911 号）执行。 

2.未开展全口径核算行业 

对于有色金属冶炼、炼焦、石化等已核发排污许可证涉气的主

要行业但未纳入主要大气污染物全口径核算的涉气主要行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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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核算时依据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开展全口径核算，新增削减量为

2017 年排放量与 2018 年实际排放量之差。核算公式如下： 

    


m

k

n

i ii TQCER
1 1

9

201820182017 10
         （2-3） 

式中：R—2018 年各省（区、市、兵团）拟纳入全口径核算行业

新增削减量，吨； 

E2017—2017 年各省（区、市、兵团）环境统计中第 k个企业主要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吨； 

m—各省（区、市、兵团）企业个数，个； 

Ci2018—2018 年第 k 个企业第 i 个排放口标准状态下主要大气污

染物的小时排放质量浓度，毫克/立方米； 

Qi2018—2018年第i个排放口标准状态下干烟气排放量，立方米/小时； 

T—2018 年第 i个排放口累计运行时间，小时； 

n—2018 年第 k个企业排放口数量，个。 

取得排污许可证但未按要求报送执行报告的，仍按《关于印发

<2017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有关要求>的通知》（环办规财函

〔2017〕1911 号）执行。 

3.暂未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工业行业 

暂未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工业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核算仍按

《关于印发<2017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有关要求>的通知》（环

办规财函〔2017〕1911 号）执行，其达标排放治理工程包括生产设

备达标排放治理和燃煤锅炉达标排放治理两类。 

（二）清洁能源替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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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氧化硫总量减排核算 

燃煤锅炉、工业窑炉等改用天然气、电以及生物质燃料的，在确

保未复烧煤炭的前提下，二氧化硫削减量按照该设备的排放基数和替

代工程实施月份总数折算。对于建筑陶瓷等工艺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硫

的行业，二氧化硫削减量等于排放基数与工艺过程排放量之差。 

121

m
ER

n

i i
  上年清洁能源

            （2-4） 

式中：E 上年 i—上年第 i 个原有燃煤锅炉（工业窑炉）的二氧化

硫排放量，吨； 

m—核算期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实施月份总数，个； 

n—采取清洁能源替代工程的燃煤锅炉（工业窑炉）总数，台。 

2.氮氧化物总量减排核算 

燃煤锅炉、工业窑炉等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的，氮氧化

物削减量按照该设备的排放基数和替代工程实施月份折算。煤改气

工程氮氧化物削减量等于排放基数与核算期燃气消耗带来的氮氧化

物排放量之差。核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n

i i efGE
m

R
1

3

NOx
10

12
气上年改气

       （2-5） 

式中：m—核算期第 i个生产设施或燃煤锅炉实施清洁能源替代

的月数，个； 

E 上年—上年实施清洁能源替代的生产设施或锅炉氮氧化物排放

量，吨； 

Gi—核算期第 i个生产设施或锅炉燃气消耗量，万立方米； 

ef 气—核算期第 i 个燃气生产设施或锅炉氮氧化物排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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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万立方米； 

n—核算期实施清洁能源替代的生产设施或锅炉总数，个。 

（三）结构调整关停淘汰措施 

对于 2018 年之前已纳入环境统计口径的非全口径核算行业，

2018 年关停落后企业及生产设施和燃煤锅炉的，其主要大气污染物

新增削减量等于上年同期企业、生产设施和燃煤锅炉的主要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之和；因实施等量或倍量替代而关停淘汰的，不核定其

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量。对于未纳入环境统计口径的散乱污企业，

实施关停淘汰的，原则上可以作为减排工程进行上报，但暂不核算

其减排量。 

三、其他减排工程主要大气污染物新增削减量核算方法 

除重点工程以外，总量减排核算还将纳入能够有效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的其他减排工程。2018 年核算的其他减排工程主要包括交通

运输行业氮氧化物减排、散煤清洁化治理工程。 

（一）交通运输行业氮氧化物减排 

1.核算总体原则 

核算方法。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采用宏观核算方法进行

核算，以地级市为单位，基于排放系数分车型核算机动车大气污染

物新增排放量和新增削减量。新增排放量包括新注册车辆、转入车

辆产生的排放量；新增削减量包括车辆注销、车辆转出、油品升级、

车辆改造等产生的削减量。 

数据来源。核算期新注册车辆、转入车辆、注销车辆、转出车辆

数采用地级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数据，车辆汇总表及明细表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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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附表 2-3；油品供应量及周转量采用油品供应主管部门数据。 

新注册、转入、注销、转出车辆的核定。对于新注册、转入、

注销、转出车辆，按照附表 2-2、附表 2-3 进行核定。对于不能按照

附表 2-3 提供明细的，新注册车辆、转入车辆按该类车型最大排放

系数取值，注销、转出车辆不予核算减排量。同时注销、转出车辆

还应具有相应的证明材料（包括机动车报废回收证明，机动车注册、

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等）备查，否则不予核算减排量。某一

类型机动车累计注销量不得超过 2017 年总量减排核定数据相应年份

注册量，超出部分不予核算减排量。 

车辆排放阶段的核定。新注册、转入、注销、转出机动车原则

上按车辆信息核定排放阶段。 

改造车辆的核定。原则上指进行 SCR 改造的车辆，按照附表 2-4

进行核定。对于不能按照附表 2-4 提供明细的，或未具备相应证明

材料（验收报告）的，不予核算减排量。 

油品升级削减量的核定。核算期地级市国Ⅴ及以上车用汽油或

车用柴油供应期内供应量超过 50%以上，且能提供相关证明（包括相

关政府文件、当地质检部门油品质量监督检测报告等）的，予以核

算油品升级削减量。 

数据校核。对于新注册、注销车辆数据，按照统计部门数据校核；

对于转入、转出车辆，在省和全国范围内按照转移车辆总量平衡进行

校核；对于车用油品供应量及周转量，按照统计部门数据校核。 

2.氮氧化物总量减排核算 

交通运输业氮氧化物总量减排核算以机动车为主，核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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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车上年车 RIEE                  （2-6） 

式中：E—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I—机动车氮氧化物新增排放量，单位为吨； 

R—机动车氮氧化物新增削减量，单位为吨。 

（1）机动车氮氧化物新增排放量核算 

机动车氮氧化物新增排放量是指由于车辆新注册、转入等数量

增加产生的新增排放量，核算公式为： 

车转车新车 III                    （2-7） 

式中：I 车新、I 车转—分别为新注册、转入车辆新增氮氧化物排放

量，单位为吨。 

 


n

i ii
PXAI

1NOx 增车                 （2-8） 

式中：i—车型； 

A 增 i—新注册车辆或转入车辆数，单位为辆； 

PXi—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系数，单位为克/（年·辆）。 

（2）机动车氮氧化物新增削减量核算 

机动车氮氧化物削减量是指核算期与上一核算期同期相比，通

过实施车辆注销（包括车辆报废、灭失、退车、出境、强制注销）、

车辆转出、车用油品升级、车辆改造等措施，新增的氮氧化物削减

量。核算公式为： 

车改车油车转车注车 RRRRR                （2-9） 

式中：R 车注、R 车转、R 车油、R 车改—分别为车辆注销、车辆转出、

车用油品升级、车辆改造新增的氮氧化物削减量，单位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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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销、转出车辆新增氮氧化物削减量 

注销、转出车辆新增氮氧化物削减量，根据该车辆 2017 年排放

量进行核算，公式如下： 

0ER 车                    （2-10） 

式中：E0—该车辆2017年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②车用油品升级新增氮氧化物削减量 

车用油品升级新增氮氧化物削减量，根据该油品升级氮氧化物

排放削减比例与 2017 年排放基数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0ER 车油                 （2-11） 

式中：—车用油品升级氮氧化物排放削减比例，取 2%； 

E0—2017 年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基数，单位为吨。 

③车辆改造新增氮氧化物削减量 

车辆改造新增氮氧化物削减量，根据改造效率与该车辆 2017 年

排放量进行核算，公式如下： 

0ER  车改                 （2-12） 

式中： —车辆改造新增氮氧化物削减系数，SCR 改造取 50%； 

E0—该车辆 2017 年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参数选取原则及有关说明： 

（1）2017 年机动车保有量、氮氧化物排放量采用 2017 年总量

减排核定数据，排放系数采用环境统计数据。进行燃气改造的汽车，

氮氧化物排放系数按照燃气汽车排放系数取值。纯电动汽车，排放

系数取零。 

（2）予以核算的注销车辆包括报废、灭失、退车、出境和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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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车辆。 

（3）非道路移动源暂包括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和船舶。已纳入

总量减排核算的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其采取的非道

路移动源减排措施予以核算减排量。排放基数采用 2017 年总量减排

核定数据。  

（二）散煤清洁化治理工程 

散煤清洁化治理工程主要为清洁能源替代散煤（以电代煤、以

气代煤等）。散煤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的，二氧化硫削减量

按照清洁能源替代的户数、户均耗煤量和硫分折算。核算公式如下： 

4

SO 10
2

 SNMR 户均耗煤量            （2-13） 

式中：
2SOR —散煤清洁化替代工程二氧化硫减排量，吨； 

M 户均耗煤量—替代的散煤量，吨/户·年，取值参照附表 2-1； 

N—清洁能源替代的户数，万户； 

S—替代的散煤硫分，%； 

—二氧化硫释放系数，散煤取 0.8。 

氮氧化物削减量参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efGpfNMR  10
xNO 户均耗煤量            （2-14） 

式中：
xNOR —散煤清洁化替代工程氮氧化物减排量，吨； 

M 户均耗煤量—替代的散煤量，吨/户·年，取值见附表 2-1； 

N—清洁能源替代的户数，万户； 

pf—氮氧化物释放系数，千克/吨； 

G—气代煤后天然气消耗量，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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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天然气氮氧化物排污系数，取 8千克/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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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各省（区、市、兵团）户均散煤消耗量及硫分 
 

省    份 户均燃煤量（吨/年） 

北京 1～4 

天津 1～4 

河北 1～4 

山西 1～4 

内蒙古 1～4 

辽宁 1～4 

吉林 1～4 

黑龙江 1～4 

上海 0.1～0.5 

江苏 0.1～0.5 

浙江 0.1～0.5 

安徽 0.2～1 

福建 0.1～0.5 

江西 0.1～0.5 

山东 1～4 

河南 1～4 

湖北 0.1～0.5 

湖南 0.1～0.5 

广东 0.1～0.5 

广西 1～4 

海南 0.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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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户均燃煤量（吨/年） 

重庆 1～4 

四川 1～4 

贵州 1～4 

云南 1～4 

西藏 0.1～0.5 

陕西 1～4 

甘肃 1～4 

青海 1～4 

宁夏 1～4 

新疆 1～4 

注：1.各地户均散煤消耗量根据实际情况，参照表中范围进行取值。燃煤硫分根据实际用煤煤质

自行确定。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新疆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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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核算期机动车 1大气污染物核算车辆汇总表 

 

类    型 新注册 转入 注销 转出 

载客汽车 

微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载货汽车 

微型     

轻型     

中型     

重型     

低速载货汽车 
三轮汽车     

低速货车     

摩托车 
普通     

轻便     

注 1：包括民用汽车、摩托车和低速载货汽车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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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核算期机动车 1大气污染物核算车辆明细表 

 

号牌 

号码
2)
 

车辆 

型号
2)
 

使用 

性质
2)3)

 

车辆 

类型 
2) 4)

 

车辆识别代

号（VIN 号）
2) 5)

 

初次登

记日期
2)
 

燃料 

种类 
2)6)

 

转

入

地 
7)
 

转

出 

地
8)
 

注销 

原因
9)
 

强制报

废期止
10)
 

           

注：1.包括民用汽车、摩托车和低速载货汽车三类。 

2.新注册车辆、转入车辆、转出车辆、注销车辆应填报此项。 

3.按照公安部标准 GA24.3-2005 规定的代码填报，只对公交客运（C）和出租客运（D）填报

此项。 

4.按照公安部标准 GA24.4-2005 规定的代码填报。 

5.对无 VIN 号的老旧车辆，可用车架号代替。 

6.按照公安部标准 GA24.9-2005 规定的代码填报。 

7.转出车辆填报此项，应填入省、地级市信息，按公安部要求填报。 

8.转入车辆填报此项，应填入省、地级市信息，按公安部要求填报。 

9.注销车辆填报此项，按照公安部标准 GA24.14-2005 规定的代码填报。 

10.强制注销车辆填报此项，按照公安部标准 GA329.2-2005 规定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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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 

 

核算期机动车 1大气污染物核算改造车辆 2明细表 

 

号牌 

号码 

车辆 

型号 

使用 

性质
3
 

车辆 

类型
 4
 

车辆识别代号

（VIN 号）
5
 

初次登记 

日期 
燃料种类

6
 改造日期 

        

注：1.包括民用汽车、摩托车和低速载货汽车三类。 

2.此处的改造车辆仅指加装 SCR 的改造车辆。 

3.按照公安部标准 GA24.3-2005 规定的代码填报，只对公交客运（C）和出租客运（D）填报

此项。 

4.按照公安部标准 GA24.4-2005 规定的代码填报。 

5.对无 VIN 号的老旧车辆，可用车架号代替。 

6.按照公安部标准 GA24.9-2005 规定的代码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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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 

 

车辆排放标准的定义 

 

简  称 全  称 对应排放标准 

国Ⅰ前 达到国Ⅰ前排放标准 

轻型汽车：GB14761.1-1993 

重型汽油车：GB14761.2-1993 

摩托车：GB14621-1993 

国Ⅰ 达到国Ⅰ阶段排放标准 

轻型汽车：GB18352.1-2001 

重型汽油车：GB14762-2002 

重型柴油车：GB17691-2001 

摩托车：GB14622-2002、GB18176-2002 

低速载货汽车：GB19756-2005 

国Ⅱ 达到国Ⅱ阶段排放标准 

轻型汽车：GB18352.2-2001 

重型汽油车：GB14762-2002 

重型柴油车：GB17691-2001 

摩托车：GB14622-2002、GB18176-2002 

低速载货汽车：GB19756-2005 

国Ⅲ 达到国Ⅲ阶段排放标准 

轻型汽车：GB18352.3-2005 

重型汽油车：GB14762-2008 

重型柴油车：GB17691-2005 

摩托车：GB14622-2007、GB18176-2007 

国Ⅳ 达到国Ⅳ阶段排放标准 

轻型汽车：GB18352.3-2005 

重型汽油车：GB14762-2008 

重型柴油车：GB17691-2005 

摩托车：GB14622-2016、GB18176-2016 

国Ⅴ 达到国Ⅴ阶段排放标准 
轻型汽车：GB18352.5-2013 

重型柴油车：GB1769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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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表 1  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结果表 

 COD 氨氮 

2015 年排

放量（吨） 

工业排放量     

生活排放量     

农业源排放量     

集中式排放量     

总排放量     

2016 年排

放量（吨） 

总排放量   

  重点工程减排量   

2017 年排

放量（吨） 

总排放量     

  重点工程减排量   

2018 年减

排量（吨） 

 

重点工程减排量     

  ①工业污染治理     

  ②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③再生水利用     

  ④畜禽规模养殖粪污治理与资源化综合利用     

其他减排工程减排量：     

  ⑤“小”企业取缔     

  ⑥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⑦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⑧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⑨环保疏浚     

  ⑩网箱养殖拆除     

  ⑪畜禽养殖场关停   

  ⑫人工湿地建设   

总减排量     

2018 年新增量（吨）     

2018 年排放量（吨）   

当年减排比例（%）（以 2017 年排放量为基数）     

累计减排目标（%）（以 2015 年排放量为基数）   

累计减排比例（%）（以 2015 年排放量为基数）     

累计重点工程减排量（吨）     

注：1.重点工程减排量为①②③④减排量之和。 

    2.其他减排工程减排量为⑤⑥⑦⑧⑨⑩⑪⑫减排量之和。 

    3.总减排量=重点工程减排量+其他减排工程减排量。 

    4.当年减排比例=（当年总减排量-新增量）/基数年排放量*100%。 

    5.原则上，对于未完成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省（区、市、兵团），复核时不予认可其他减排

工程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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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新增量 

方法一 

上年城镇人口数（万人）   

当年城镇人口增长率（%）   

新增城镇人口数（万人）   

COD 综合产生系数（克/人·日）   

氨氮综合产生系数（克/人·日）   

计算天数（天）   

当年新增城镇生活污染源 COD 排放量（吨）   

当年新增城镇生活污染源氨氮排放量（吨）   

方法二 

上年城镇生活排水量（万吨）   

当年城镇生活排水量（万吨）   

城镇生活污水 COD 平均浓度（mg/L）   

城镇生活污水氨氮平均浓度（mg/L）   

当年新增城镇生活污染源 COD 排放量（吨）   

当年新增城镇生活污染源氨氮排放量（吨）   

注：1.“城镇生活污水 COD 平均浓度”“城镇生活污水氨氮平均浓度”取各省（区、市、兵

团）仅处理生活污水的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污染物加权平均浓度。 

2.“COD 综合产生系数”“氨氮综合产生系数”按附 1中的附表 1-1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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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已发放排污许可证行业减排核算表 

序

号 

省

份 

市 

（地） 

区

县 

企

业

名

称 

行

业

类

别 

排

污

许

可

证

编

码 

治污

设施

主体

处理

工艺 

主要产品 
废水排放量 

（万吨） 

平均出水 COD 

浓度（mg/L） 

平均出水氨氮 

浓度（mg/L） 

当年新增

削减量

（吨） 

计

算

过

程

及

说

明 

备

注 

2017 年 2018 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COD 

氨

氮 
产

品

名

称 

产

量 

产

品

名

称 

产

量 

注：行业类别按照《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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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其他工业行业减排核算表 

序

号 

省

份 

市

（地） 

区

县 

企

业

名

称 

行

业

类

别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治

污

设

施

主

体

处

理

工

艺 

核算期新

建减排措

施投运时

间（XXXX

年 XX 月） 

主要产品 
废水排放量 

（万吨） 

平均出水 COD

浓度（mg/L） 

平均出水氨氮

浓度（mg/L） 

当年新

增削减

量（吨） 
计

算

过

程

及

说

明 

是

否

持

有

排

污

许

可

证 

备

注 

2017 年 2018 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COD 
氨

氮 
产

品

名

称 

产

量 

产

品

名

称 

产

量 

注：行业类别按照《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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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污水处理厂全口径减排核算表 

序号 省份 市（地） 区县 
污水处理

厂名称 
代码 

污水处

理厂类

型（城

镇、分散

型、工业

园区） 

主体

处理

工艺 

执行

排放

标准 

实际投

运时间

（XXXX

年XX月） 

设计处理

能力（万

吨/日） 

减排项目类

型（新建、

现有、维持

现状） 

全年总处理水量（万吨） 

2017 年 2018 年 

工业 生活 工业 生活 

                

 

平均进水 COD 浓度（mg/L） 平均生活进水 COD 浓度（mg/L） 平均工业进水 COD 浓度（mg/L） 平均出水 COD 浓度（mg/L） 
平均进水氨氮浓度

（mg/L）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平均生活进水氨氮 

浓度（mg/L） 

平均工业进水氨氮 

浓度（mg/L） 

平均出水氨氮浓 

度（mg/L） 

核查期污水处理设施实

际运行天数（天） 

核查期污泥处理

处置方式及去向 

核查期污水处理设施新增

生活削减量（吨） 

备

注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COD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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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再生水利用减排核算表 

序

号 

省

份 
市（地） 

区

县 

再生水

利用设

施名称 

再生水利

用设施投

运时间

（XXXX 年

XX 月） 

再生水利用

设施主体工

艺技术 

再生水利

用设施设

计规模（万

吨/日） 

上年再

生水回

用总量

（万吨） 

2017 年再生

水回用总量 

（万吨） 

2018 年再生

水回用总量 

（万吨） 

2018年再生

水利用设施

平均进水 

浓度（mg/L） 核查期再生

水回用设施

实际运行 

天数（天） 

再生水新增

削减量（吨） 

COD 
氨

氮 工

业 

城

市

杂

用 

景

观 

工

业 

城

市

杂

用 

景

观 
COD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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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规模化畜禽养殖减排核算表 

序

号 

省

份 

地

市 

区

县 

规模化

畜禽养

殖场（小

区）名称 

编

码 

养

殖

种

类 

养殖数量 

（头、只） 
原始去除率 当年治理措施 

治理模式对

应的污染物

去除率（%） 

污染物减

排量（吨） 

2017

年 

2018

年 

COD去除

率（%） 

氨氮去

除率（%） 

是

否

干

清

粪 

是

否

雨

污

分

流 

粪便防渗

存储设施

容积（m
3
） 

粪

便

利

用

方

式 

尿液防渗

存储设施

容积（m
3
） 

尿

液

处

理

利

用

方

式 

COD 
氨

氮 
COD 

氨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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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小”企业取缔减排核算表 

序号 省份 市（地） 
区

县 

企业 

名称 

所

属

行

业 

取缔时间（如

1999 年 11

月） 

取缔 

文号 

计划

取缔

时间 

2017 年生

产规模

（吨） 

COD 排污

系数 

（吨/吨） 

氨氮排污

系数 

（吨/吨） 

2018 年新增削减量

（吨） 

COD 氨氮 

              

              

              

注：1.本表包含 2018 年取缔的“小”企业和“十三五”期间计划取缔但还未取缔企业。 

2.已取缔企业计划取缔时间列不填。 

3.未取缔企业不填取缔时间、取缔文号和 2018 年新增削减量列。 

4.计划取缔项目为鼓励上报内容，无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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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城镇生活垃圾处置减排核算表 

序号 省份 市（地） 区县 

城镇生活

垃圾处理

场名称 

项目类型

（原有、

新建） 

垃圾处理

场设计处

理规模

（吨/日） 

垃圾填

埋场建

成投运

时间（如

1999 年

11 月） 

垃圾日处理量（吨） 

2017 年

排水量

（万吨） 

2017 年

进水 COD

浓度

(mg/L) 

2017 年

出水 COD

浓度

(mg/L) 

2017 年

进水氨

氮浓度

(mg/L)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出

水氨氮浓

度(mg/L) 

2018 年排

水量（万吨） 

2018 年进

水 COD 浓度

(mg/L) 

2018 年出

水 COD 浓度

(mg/L) 

2018 年进

水氨氮浓度

(mg/L) 

2018 年出

水氨氮浓度

(mg/L) 

渗滤液处理

设施工艺 

渗滤液处理

设施设计处

理能力 

（吨/日） 

核算期新增

渗滤液处理

设施 

2018 年新增削减量（吨） 

COD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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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减排核算表 

序

号 
省份 市（地） 区县 

2018 年农村生活垃

圾安全处理处置量

（吨） 

2017 年农村生活垃

圾安全处理处置量

（吨） 

垃圾中污染物含量 污染物溶

出率 

当年新增削减量核算

（吨） 备注 

COD 氨氮 COD 氨氮 

            

注：1.垃圾中 COD 含量、氨氮含量、污染物溶出率按表中提供的参数取值。如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在相关研究结果基础上自行确定核算方法及相关参数

的，须报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审定后采用。             

2.备注中须注明农村生活垃圾安全处理处置量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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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农村分散污水处理设施减排核算表 

序

号 

省

份 
市（地） 

区

县 

农村分

散污水

处理设

施名称 

地

址 

实际/计划投

运时间（XXXX

年 XX 月） 

设计处理

能力（万吨

/日） 

2018 年生活

污水排放总

量（万吨/日） 

2018 年平均

进水 COD 浓

度（毫克/

升） 

2018 年平均

出水 COD 浓

度（毫克/

升） 

2018 年平

均进水氨

氮浓度（毫

克/升） 

2018 年平

均出水氨

氮浓度（毫

克/升） 

2018 年新增

削减量（吨） 

COD 
氨

氮 

               

注：1.本表包含 2018 年已建设施和“十三五”期间计划建设的分散型设施。 

2.计划建设设施不填排放量、浓度和削减量。 

3.计划建设项目为鼓励上报内容，无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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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环保疏浚减排核算表 

序

号 
省份 市（地） 区县 

工程

名称 

河流/起始/终

止河段（北运

河/于桥水库/

清河汇入口） 

实际/计划完

成时间（XXXX

年 XX 月） 

疏浚底泥

土方量（立

方米） 

疏浚底

泥容重

（千克/

立方米） 

疏浚底泥污染物

含量（毫克/千克） 

疏浚底泥污染物

释放系数 

当年新增削减量

核算（吨） 

有机质 总氮 COD 氨氮 COD 氨氮 

               

注：1.疏浚底泥污染物释放系数按表中提供的参数取值。如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在相关研究结果基础上自行确定核算方法及相关参数的，须报生态环境

部组织专家审定后采用。 

2.备注中须注明疏浚底泥土方量、容重和污染物含量的数据来源。 

3.本表包含 2018 年已完成和“十三五”期间计划清淤的河段。 

4.计划清淤河段不填底泥土方量、容重、污染物含量、释放系数和新增削减量。 

5.计划建设项目为鼓励上报内容，无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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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网箱养殖拆除减排核算表 

序

号 
省份 市（地） 区县 水体名称 鱼类品种 网箱养殖拆除减产量（千克） 

网箱养殖排污系数 

（克/千克） 
当年新增削减量核算（吨） 

COD 氨氮 COD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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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畜禽养殖场关停核算表 

序号 省份 市（地） 区县 
畜禽养殖场

（小区）名称 
编码 

关停

时间 
养殖种类 

原有养殖数

量（头、只） 

污染物减排量 

（吨） 

备注 

COD 氨氮 

     xx-xx-xx       

 

表 15  人工湿地工程核算表 

工

程

序

号 

省

份 
市（地） 

区

县 

工

程

名

称 

实际投

运时间 

（XXXX

年 XX

月） 

监测法 

入湿地河流年径流量 

（立方米） 

入湿地河流污染物

年均加权浓度 

（毫克/升） 
出湿地河流年径

流量（立方米） 

出湿地河流污染

物年均加权浓度

（毫克/升） 

当年新增削减量

核算（吨） 

COD 氨氮 COD 氨氮 COD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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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汇总表 

一、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基数 

类别 指标 单位 2015 年 2017 年 

SO2排放量 

SO2排放量总计 吨   

电力行业 SO2排放量 吨 -  

钢铁行业 SO2排放量 吨 -  

平板玻璃行业 SO2排放量 吨 -  

其他行业 SO2排放量 吨 -  

NOx排放量 

NOx排放量总计 吨   

电力行业 NOx排放量 吨 -  

水泥行业 NOx排放量 吨 -  

平板玻璃行业 NOx排放量 吨 -  

机动车 NOx排放量 吨 -  

其他行业 NOx排放量 吨 -  

二、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量汇总 

类别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火电行业 
电力行业 SO2减排量 吨   

电力行业 NOx减排量 吨   

钢铁行业 
钢铁行业 SO2减排量 吨   

钢铁行业 NOx减排量 吨   

水泥行业 
水泥行业 SO2减排量 吨   

水泥行业 NOx减排量 吨   

平板玻璃 
平板玻璃行业 SO2减排量 吨   

平板玻璃行业 NOx减排量 吨   

石化行业 
石化行业 SO2减排量 吨   

石化行业 NOx减排量 吨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SO2减排量 吨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NOx减排量 吨   

焦化行业 
焦化行业 SO2减排量 吨   

焦化行业 NOx减排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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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业 

其他行业 SO2减排量 吨   

其他行业 NOx减排量 吨   

关停生产设备或锅炉 SO2排放量 吨   

关停生产设备或锅炉 NOx排放量 吨   

机动车 机动车 NOx减排量 吨   

清洁能源替代 
SO2减排量 吨   

NOx减排量 吨   

散煤清洁化治理

工程 

散煤清洁能源替代 SO2减排量 吨   

散煤清洁能源替代 NOx减排量 吨   

总减排量 吨   

三、主要大气污染物新增排放量汇总 

类别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SO2排放量 
SO2新增排放量总计 吨   

散乱污企业 SO2排放量 吨   

NOx排放量 

NOx 新增排放量总计 吨   

散乱污企业 NOx排放量 吨   

机动车 NOx新增排放量 吨   

四、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汇总 

类别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SO2排放量 

SO2排放量总计 吨   

电力行业 SO2排放量 吨   

钢铁行业 SO2排放量 吨   

水泥行业 SO2排放量 吨   

平板玻璃行业 SO2排放量 吨   

石化行业 SO2排放量 吨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SO2排放量 吨   

焦化行业 SO2排放量 吨   

其他行业 SO2排放量 吨   

NOx排放量 

NOx排放量总计 吨   

电力行业 NOx排放量 吨   

钢铁行业 NOx排放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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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NOx排放量 

水泥行业 NOx排放量 吨   

平板玻璃行业 NOx排放量 吨   

石化行业 NOx排放量 吨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NOx排放量 吨   

焦化行业 NOx排放量 吨   

机动车 NOx排放量 吨   

其他行业 NOx排放量 吨   

SO2 

当年减排比例 

（以 2017 年为基数） 
% -  

累计减排比例 

（以 2015 年为基数） 
%   

NOx 

当年减排比例 

（以 2017 年为基数） 
% -  

累计减排比例 

（以 2015 年为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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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主要大气污染物新增排放量测算表 

类  别 指  标 单位 2018 年 

散乱污企业 

改造散乱污企业个数 吨  

散乱污企业 SO2排放量 吨  

散乱污企业 NOx排放量 吨  

机动车 
新注册车辆或转入车辆数 辆  

机动车 NOx新增排放量 吨  

合计 
SO2新增排放量 吨  

NOx新增排放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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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电力行业全口径核算表 

基本信息 

序

号 

省

份 

地

市 

区

县 
企业名称 

排污许可证

编码 

机组 

编号 

2018 年发电量 
是否超低排放

改造 
完成改造时间 

脱硫 

工艺 

脱硝 

工艺 

排放口 

编码 
亿千瓦时 

             

 

2017 年排放量 2018 年 新增减排量 

备注 
SO2 NOx SO2平均排放浓度 NOx平均排放浓度 累计运行时间 

标态下干

排气量 

SO2 

排放量 

NOx 

排放量 
SO2 NOx 

吨 吨 毫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小时 
标立方米

/小时 
吨 吨 吨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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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钢铁行业全口径核算表 

基本信息 
2017 年全厂 

排放量 

序

号 
省份 地市 区县 企业名称 

排污许可证

编码 

排放工序

名称 

排放工

序编号 

排放工序设

备生产规模 

脱硫 

工艺 

脱硝 

工艺 

对应排放

口编码 

SO2 NOx 

吨 吨 

              

 

2018 年 
新增减排

量 备

注 
排污工序对应 

产品名称 

产品 

产量 
SO2平均排放浓度 NOx平均排放浓度 

累计运行

时间 
标态下干排气量 

SO2 

排放量 
NOx排放量 SO2 NOx 

万吨 毫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小时 标立方米/小时 吨 吨 吨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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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水泥行业全口径核算表 

序

号 

基本信息 

省份 地市 区县 企业名称 排污许可证编码 生产线编号 投运时间 产品名称 生产能力 排污工序 排放口编号 
脱硝 

工艺 

  - -   - - - 年/月/日 - 吨熟料/日 -   - 

             

 

2017 年 2018 年 
新增 

减排量 

备

注 

熟

料

产

量 

平均烟气

排放量 

运行 

小时数 

NOx平均

排放浓

度（以

NO2计） 

NOx产污

系数 

综合

脱硝

效率 

SO2

排

放

量 

NOx

排

放

量 

熟

料

产

量 

平均烟气

排放量 

运

行

小

时

数 

SO2平均

排放浓度 

NOx平

均排放

浓度

（以

NO2计） 

NOx产

污系数 

综

合

脱

硝

效

率 

SO2

排

放

量 

NOx

排

放

量 

SO2 NOx 

万

吨 

标立方米/

小时 
小时 

毫克/立

方米 
千克/吨 % 吨 吨 

万

吨 

标立方米

/小时 

小

时 

毫克/

立方米 

毫克/

立方米 
千克/吨 % 吨 吨 吨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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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平板玻璃行业达标排放治理工程 

序

号 

基本信息 

省

份 

地

市 

区

县 

企业 

名称 

排污许可证

编码 

生产线

编号 

设计生产

能力 

生产线投运

时间 
排污工

序 

脱硫工

艺 

脱硝工

艺 

是否安装烟气在线

监测装置 

烟气在线装置是

否联网 

吨/日 年/月/日 是/否 是/否 

              

 

2017 年 

平板玻璃

产量 

燃料 

含硫率 

平均烟气排

放量 

运行 

小时数 

SO2平均排放 

浓度 

综合脱硫

效率 
SO2排放量 

NOx平均排放

浓度 
NOx产污系数 

综合脱硝 

效率 

NOx 
排放量 

万重量箱 % 立方米/小时 小时 毫克/立方米 % 吨 毫克/立方米 千克/重量箱 % 吨 

           

 

2018 年 新增减排量 

备

注 
平板

玻璃

产量 

燃料消

耗量 

燃料

平均

硫分 

芒硝消

耗量 

平均烟气

排放量 

运行小

时数 

SO2平均

排放浓度 

综合脱

硫效率 

NOx平均排

放浓度 

NOx产污

系数 

综合脱

硝效率 

SO2排

放量 

NOx排

放量 
SO2 NOx 

万重

量箱 
万吨 % 吨 

立方米 

/小时 
小时 

毫克 

/立方米 
% 

毫克 

/立方米 

千克/

重量箱 
% 吨 吨 吨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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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石化行业全口径核算表 

基本信息 2017 年排放总量 

序

号 

省

份 

地

市 

区

县 

企业 

名称 

排污许可证

编码 

排污工序

名称 

排污工序

编号 

排污工序设备

规模 

脱硫 

工艺 

脱硝 

工艺 

对应排放口

编码 

SO2 NOx 

吨 吨 

              

注：相同工序可合并成一行填报。 

 

2018 年 新增减排量 
备

注 
排污工序对

应产品名称 

产品 

产量 
SO2平均排放浓度  NOx平均排放浓度 累计运行时间 标态下干排气量 SO2排放量 NOx排放量 SO2 NOx 

万吨 毫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小时 标立方米/小时 吨 吨 吨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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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焦化行业全口径核算表 

基本信息 2017 年排放量 

序

号 

省

份 

地

市 

区

县 

企业 

名称 

排污许可证

编码 

排污工序

名称 

排污工序

编号 

排污工序

设备规模 

脱硫 

工艺 

脱硝 

工艺 

对应排放口

编码 

SO2 NOx 

吨 吨 

              

 

2018 年 新增减排量 
备

注 

  

企业焦炭产量 SO2平均排放浓度 NOx平均排放浓度 累计运行时间 标态下干排气量 SO2排放量 NOx排放量 SO2 NOx 

万吨 毫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小时 标立方米/小时 吨 吨 吨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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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全口径核算表 

基本信息 2017 年排放量 

序

号 

省

份 

地

市 

区

县 

企业 

名称 

排污许可证 

编码 

排污工序 

名称 

排污工序 

编号 

排污工序设备

规模 

脱硫 

工艺 

对应排放口 

编码 

SO2 NOx 

吨 吨 

             

 

2018 年 新增减排量 
备

注 
排污工序对应产品 

名称 

产品 

产量 

SO2平均排放

浓度 

NOx平均排放

浓度 
累计运行时间 

标态下干 

排气量 
SO2排放量 NOx排放量 SO2 NOx 

万吨 毫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小时 标立方米/小时 吨 吨 吨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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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其他行业达标排放治理工程 

序

号 

基本信息 

省

份 

地

市 

区

县 

企业

名称 

组织

机构

代码 

所属

行业

名称 

所属行

业代码 

生

产

线

编

号 

投产时

间（年/

月/日） 

生产

产品

名称 

生产线

产能 

计

量

单

位 

减排

排污

节点 

减排

措施 

减排措

施完成

时间（年

/月/日） 

是否安装烟

气在线监测

装置（是/

否） 

烟气在线

监测装置

是否联网

（是/否） 

                  

 

2017 年 

产

品

产

量 

计

量

单

位 

锅炉

燃料

消耗

总量 

计

量

单

位 

煤炭

含硫

率（%） 

平均烟气排

放量（立方

米/小时） 

运行小时

数（小时） 

SO2平均排

放浓度（毫

克/立方米） 

综合脱硫

效率（%） 

SO2排

放量

（吨） 

NOx平均排放浓度

（以 NO2计）（毫

克/立方米） 

NOx产污

系数（千

克/吨） 

综合脱硝

效率（%） 

NOx排放

量（吨） 

              

 

2018 年 
新增 

减排量 

备

注 

产

品

产

量 

计

量

单

位 

锅炉

燃料

消耗

总量 

计

量

单

位 

煤炭

含硫

率（%） 

平均烟气

排放量 

SO2平均

产生浓度 

SO2平均排

放浓度 

综合

脱硫

效率 

NOx平均产

生浓度（以

NO2计） 

NOx平均排

放浓度（以

NO2计） 

低氮

改造

效率 

综合

脱硝

效率 

NOx产污

系数 

SO2

排

放

量 

NOx

排

放

量 

SO2 NOx 

    % 
立方米/

小时 

毫克/

立方米 

毫克/立

方米 
% 毫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 % 千克/吨 吨 吨 吨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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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清洁能源替代 

序号 

基本信息 

省份 地市 区县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名称 

所属行业

代码 
设备编号 设备规模 计量单位 产品名称 

改造完成

时间（年/

月/日） 

            

 

2017 年 2018 年 新增减排量 

备注 燃煤消

耗总量

（万吨） 

燃煤含硫

量（%） 

燃煤干燥无

灰基挥发分

（%） 

燃煤

灰分

（%） 

NOx燃煤排

放系数（千

克/吨） 

SO2排放

量（吨） 

NOx排放

量（吨） 

燃气消耗

量（万立

方米） 

电力消耗

量（亿千

瓦时） 

NOx燃气排放系

数（千克/万立

方米） 

SO2

（吨） 

NOx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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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散煤清洁化治理工程 

序号 

基本信息 散煤清洁能源替代 新增减排量 

备注 
行政区划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农村户数

（户） 

农村户均散

煤使用量

（吨） 

清洁能源替

代户数（户） 

户均替代的

散煤量（吨/

户·年） 

替代的散煤

硫分（%） 
SO2（吨） NOx（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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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关停淘汰项目 

序号 地（市） 
组织机

构代码 
企业名称 经度 纬度 所属行业 

关停日期 是否具有

关停淘汰

证明材料 

2017 年环统排放量

（吨） 

年-月-日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生产情况 煤炭消耗量（万吨） 主要含硫原料消耗量（万吨） 
核定 SO2

削减量 

核定 NOx

削减量 
备注 

设施 

名称 

计量 

单位 

产品 

名称 

计量 

单位 

2017 年

产量 

2018 年

产量 
2017 年 2018 年 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吨 吨 

              

 

 

 

 


